
食品QS认证要如何办理，有哪些流程

产品名称 食品QS认证要如何办理，有哪些流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南泥湾认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宝安区福海街道凤凰创谷6楼

联系电话 13025453745 13025495299

产品详情

食品生产许可证及QS标志简介

为了把好质量市场准入关，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国家质
检总局于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食品质量安全QS市场准入制度，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
产加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具备保证食品质量的必备条件，按规定程序获得《食品生产许可
证》，生产加工的产品必须经检验合格并加贴（印）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

如何办理食品QS认证

一、许可程序

（一）申请

涉及产业政策的食品的生产许可证核发（含发证、换证、增项、迁址、其他），申请人应到受理部门对
外办公场所提交申请。不涉及产业政策的食品的生产许可证核发（含发证、换证、增项、迁址、其他）
，申请人可以到受理部门对外办公场所提交申请，也可以登录（）网上提交申请。

到受理部门对外办公场所提交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纸质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复印件一式二份（均
应加盖申请人公章）。其中申请书需同时提交规定格式的电子文本（可到省质监局网站网上办事大厅“
表格下载”栏目下载），产业政策证明需提交原件一份，营业执照、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工艺流
程图、场所布局图、质量管理文件、企业产品标准文本等需提供原件核对。申请人营业执照上注明的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等办理的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交加盖申请人公章的书面
委托书原件一份和被委托人本人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网上提交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线（）填写《申请书》和上传其他申请资料。其中加申请书封面（需加



盖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核准变更通知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取水证、国土使用证等申请材料需以原件扫描电子文档（PDF格式或JPG格式）上传，其他申请
材料可以word文档电子文本格式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退回。申请人应当在受理部门网上“签收”（
即网上系统状态显示为“在办”）后将纸质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复印件（一套，需加盖公章）邮寄给
受理部门，申请事项含有“增项”、“迁址”的还需邮寄原生产许可证正、副本原件。相关申请材料的
原件现场核查时核对。

注：申请人在受理部门对外办公场所提交申请的，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之日为申请日期；
申请人网上提交申请的，受理部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纸质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之日为申请日期。

（二）受理

受理部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材
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受理决定书》；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
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或不属于本部门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需要补正申请材料的，受理部门退回申请材料，本次申请终止。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后可以重新提出申
请。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注：申请人网上提交申请的，受理部门作出受理意见后将邮寄书面受理文书给申请人在申请书上指定的
联系人，需要缴纳行政许可费用的，一并邮寄行政许可缴费通知书。申请人应当在行政许可缴费通知书
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相关费用，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相关费用的，本次申请终止。

（三）核查

受理申请后，审查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对申请的资料和生产场所进行核查（以下简称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应当由审查部门指派二至四名核查人员组成核查组并按照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规定进行，企业应
予以配合。

已设立食品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延续换证，核查工作和许可检验工作可同时进行。

（四）审批

许可机关应当根据核查结果，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如下处理：

经现场核查，生产条件符合要求的，依法作出准予生产的决定，向申请人发出《准予食品生产许可决定
书》，并于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颁发设立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书。

经现场核查，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依法作出不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向申请人发出《不予食品生产许
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除不可抗力外，由于申请人的原因导致现场核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实施的，按现场核查不合格处理。



（五）组织试生产

拟设立的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在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书并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手续后，方可根据生
产许可检验的需要组织试产食品。

（六）申请生产许可检验

拟设立的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规定实施许可的食品品种申请生产许可检验。许可机关接到生产许可检验
申请后，及时按照有关规定抽取和封存样品，并告知申请企业在封样后七日内将样品送交具有相应资质
的检验机构

检验机构收到样品后，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和标准进行检验，并准确、及时地出具检验报告。

（七）载明品种范围

检验结论合格的，许可机关根据检验报告确定食品生产许可的品种范围，并在食品生产许可证副页中予
以载明。在未经许可机关确定食品生产许可的品种范围之前，禁止出厂销售试产食品。

（八）复检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检。复检结论为部分食品品种不合格的，不予确定该类
食品的生产许可范围，在食品生产许可证副页中不予载明；禁止出厂销售该类食品。复检结论为全部食
品品种不合格的，按照有关规定注销食品生产许可；禁止出厂销售全部品种的食品。

申请人可登录省质监局网站网上办事大厅（）查询申请事项办理进展状况和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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